附件
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五项
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

	整改任务
	成渝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等下属企业对三级公司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考核不逗硬。

	整改责任单位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整改目标
	健全完善考核问责机制，强化生态环保考核问责和监督执纪。

	整改措施
	1.2023年7月底前，完成《环境保护工作目标管理及考核评价制度》修订，将生态环保考核由“定性考核”改为“定性和定量考核相结合”。
2.2023年7月底前，研究制定《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度》，健全完善通报、约谈、问责等制度，加大对环境违法违规行为的管理和考核力度。
3.2023年8月底前，完成《2023年生态环境保护考核细则》制定，在年度企业经营考核中加大生态环保在下属企业绩效考核中的影响分值，严格逗硬考核。

	整改主要工作
及成效
	1.已完成《环境保护工作目标管理及考核评价制度》修订并于7月24日印发，在制度中明确了生态环保考核应“定性和定量考核相结合”。
2.已完成《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度》修订并于7月24日印发，在蜀道集团启动追责情形基础上明确了成渝公司启动追责情形，加大了对环境违法违规行为管理力度。
3.已完成《2023年生态环境保护考核细则》制定，已明确在年度企业经营考核中加大生态环保在下属企业绩效考核中的影响分值，并严格逗硬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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